
申请单位：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修改原因：根据片区机动车停车需求，经永川高新区管委会申请，拟将现状 35KV 高压走廊下防护绿地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

规划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4、《重庆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

规定》5、《重庆市永川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

修改内容： 1、将原 Q28-05/03 地块划分为 Q28-05-1/04、Q28-05-2/04 地块，其中 Q28-05-1/04 地块由防护绿地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Q28-05-2/04 地块保

持防护绿地不变。2、结合 Q28-04/02 地块供地情况及河道管理线，将 Q28-04/02 地块靠河道侧部分用地由二类工业用地调整为防护绿地。修改后

二类工业用地减少 2.22 公顷、社会停车场用地增加 1.21 公顷、防护绿地增加 1.00 公顷。

公示单位：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地点：1、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属网页 2、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示栏

公示时间：2025 年 1 月 3 日—2025 年 1 月 10 日

（根据《永川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管理办法》，该控规修改属于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公示时间为 7 天）

意见反馈：1、若您需对该城乡规划方案发表意见，应在意见反馈期限届满前向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意见，同时提供身份证明材料、联系

方式。书面意见可当面提交也可邮寄方式提交。以邮寄方式提交的，请在信封正面注明“公示反馈意见”字样，提交时间以邮局收件邮戳载明的时

间为准。

2、若您认为是该城乡规划方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提交书面意见时，还应提供城乡规划方案直接涉及您利益的证明材料。

3、意见反馈期限截止至公示期届满后 5 日内。规定期限内未反馈意见的，视为放弃权利。

邮寄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 6 号行政综合楼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收

联系人：梁先生 咨询电话：023-49861516

凤凰湖产业园Q28-05/03、Q28-04/02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示

区位示意

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调整前后土地利用对比表


